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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喬〈共舞〉研究 

 

蘇毅絲 
逢甲大學中文系博士班三年級 

 

 

摘要 

李喬〈共舞〉短篇小說，文本陳述婚外情；當元配和小三兩人在土風舞社互別苗

頭，甚至要成雙共舞演出。李喬文本〈共舞〉呈現人間荒謬情事。 

懦弱的男主角和優越的秀鳳結婚，兩人在愛戀中，結為夫妻，婚姻的甜蜜，經受

不住環境的考驗、挫敗應對。 

    兩人日漸疏離，第三者介入。楊太太林秀鳳、介入者謝玉蓮兩人在外在環境

下，兩人的自我表現，同為女人自我情欲的實在展現；男主角楊世民罹患肝癌，

楊太太林秀鳳心釋然，坦然面對。筆者從文本內容分析講述，先寫男女主角的愛

情，其次書寫兩人婚姻，再寫外遇第三者介入，最後是男主角肝癌將死亡，女主

角我執之心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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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彭瑞金曾說李喬短篇最經典，一般人知道李喬(李能棋 1934/6/15 生)，以《寒

夜三部曲》奠基臺灣文學大河小說家地位，為戰後(1945)第二代作家。本篇〈共

舞〉是早期李喬作品。(1985.11)，李喬筆下的〈共舞〉文本，敘寫三角婚外情緣。
1 

 

「文學畢竟是生活環境中，萬千條件下的活動」，「一般而言，短篇小說的素材來

自兩處，一是故鄉的童年，另一是現實的凝視」
2，李喬小說本文的寫作(眾多篇

章)，一直是從現實社會中，發生的真實事件裡取材。 

 

〈共舞〉本篇也是。「1234、2234、3234、4234」、轉身滑步，再來一次。曼妙舞

姿，翩翩起舞。元配和介入家庭者兩人在土風舞社互別苗頭，甚至要成雙成對，

一位假龍，一位虛鳳，湊對演出。往事歷歷倒映在元配心上。文本主要角色，內

心的煎熬，活靈活現躍現紙上。 

 

李喬八Ο年代作品，筆下的〈共舞〉陳述婚外情，婚外情見諸當今傳媒，大家習

以為常，李喬早年的作品，於今社會視之，還是如故。都是人間現實。 

 

    李喬曾說人間現實，往往比故事更令人覺得奇怪，李喬筆下的〈共舞〉呈現，

楊世民是個懦弱男性。在秀鳳的強悍個性下，楊世民不是色男，他的外遇是心理

逃避，壓抑後的出逃。外遇對象謝玉蓮雖楚楚可憐，但對情欲追尋自主。而元配

秀鳳在兩性婚姻中一直自我展現，主動積極。 

 

「李喬的小說曾經肯定人生免不了痛苦，」「李喬一再表現了消除「執著」、化解

矛盾的可能性3」，筆者認為〈共舞〉最後以男主角罹患肝癌將死的結局，作為楊

太太秀鳳心結消解，我執放下的原因。 

 

二、愛情 

 （一） 

                                                 
1
 參酌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台北：典藏藝術，2008)，頁 13、188。 
  歐宗智，《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台北：前衛，2007) 

  彭瑞金〈回頭看李喬的短篇創作〉，《文學台灣》第 33 期（200 年 1 月），頁 257-270。 

  1985 年 11 月，李喬短篇小說集《共舞》由學英文化出版，共收錄 9 篇短篇，其後 9 篇分別收

錄於 2000 年苗栗縣文化中心編輯的李喬短篇小說集 7-9 集，其中〈共舞〉此篇編入第 8 集。資

料詳見苗栗縣文化中心出版《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文化中心，2000)輯五 

年表 李喬生平暨寫作年表(莫渝整李理) 
2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54、頁 48。李喬〈一

位台灣作家的心路歷程〉。 
3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142。〈現代浮世繪－評李

喬《共舞》9 篇〉(張素貞) 



 
 
 
 
 
 
 
 
 
 
 
 
 
 
 
 
 
 
 
 
 
 
 
 
 
 
 
 
 
 
 
 
 
 
 
 
 
 
 
 
 

 

李喬〈共舞〉研究 

 

 65 

 

愛的本質是什麼？就是自由、主動、無私。一定要基於自由意願，不在某

種壓力或某種誘惑之下去做 

愛是發揮自由，做我願意做的。主動就是你願意先給。愛是我主動去給，

你不還也沒有關係。這叫無私，我不是為自己著想，而是完全為你著想。 

我對我所愛的人他就是目的，他不是工具；他也就是意義的所在，而不是

一個過程。4
 

 

相愛的兩人，心心相繫，基於自由意志，選擇付出自己的愛，願意攜手同行，共

享歡喜快樂憂傷，也願為對方設想。 

 

感情的普遍義理是什麼呢？就是永恆絕對的和諧合一。 

這是任何感情現象當發生時其人內心的必然願望。 

所以情人當動情時要誓言海枯石爛，此志不移； 

朋友當相知相感時也願長做知己5
 

 

不分彼此，和諧相處，不猜疑、沒有隔閡，互相親愛。在情愛中，理性平和，彼

此坦白。 

 

愛如春天和煦的風，如冬天的陽光。 

 

愛情的發生，就是遇到一位異性，她生命性情顯處的某一點光輝迸現在我

眼前，卻碰處到我生命隱處與之相應的某一點。正是這一心絃的被撩撥，

使人的生命被叩啟了。6 

 

一對戀人，各自是獨立完整的個體，有愛人的能力，有愛的能量，和愛人相互提

攜，除了由心開始的情愛，精神至上，到最後締結婚約，肉體靈肉完美結合，從

精神之愛到性愛歡愉，精神、肉體合一，一切出自自由抉擇。婚姻的誓言，可以

永遠保鮮，只要夫妻雙方有承諾、有責任。在婚姻中，平等以對，彼此相互扶持、

高度信任、相互尊重。 

 

 （二） 

 

愛須是雙方的事 

愛的本質，是相互間的溝通，它的意義並不是誘發喜悅的情緒和美感， 

而是在溝通中產生彼此間相互的信任。 

                                                 
4
 曾昭旭，《人文心靈的跨越與回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頁 48 

5
 曾昭旭，《發現愛情》(台北：漢光，1996)，頁 8。 

6
 曾昭旭，《發現愛情》(台北：漢光，1996)，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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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感只是個人內部的事，信任感則是兩人之間的事。 

愛並不是以自我為唯一的主體與中心，而是兩個人都是主體； 

你看待對方，就像看待自己一樣。 

由我發出的關懷、善意，要通到對方生命當中。 

對方並不是被利用的對象，他也是關懷的主體。7 

 

愛人雙方，願為對方相守、願意相互關懷、釋出善意，相互傳達無微不至的體貼。

彼此互為主體，彼此相互提攜。即使後來經歷低潮，也是清清淺淺度日。 

 

  雖然，在那一段夫婦感情低潮的短暫日子裡，她也有過自責和疑神疑

鬼，不過理智告訴她：世民是個正經人，而且憑她的種種條件，她十足有

信心。世民不可能走歪路。她曾經好幾次十成把握地向鄰居太太們說： 

「我家世民，我可絕對有把握──不會打野食。」 

「你憑什麼這樣有信心？」有人出言相激。 

「人家漂亮，又年輕，性感。嗯，又性感。哈哈！」另一個太太半諷刺地

說。 

「不，我是憑太太的身份，我這個太太就是有把握！」 

「楊先生很愛你，你當然有把握啦。」 

「他是很愛我。」她正色說。
8 

 

婚姻是一種承諾，一種責任，是要相依相隨的，願意同甘共苦。可是當價值觀無

法圓融的事發生，夫妻間若無「感通」，疑情必然發生。這時內心的壓抑、轉而

他戀、一定由心生發。 

 

  所以，夫妻一方即使沒有疑神疑鬼，但，另一方，早已放棄溝通，在外找尋

情緒宣洩的出口。 

 

  由於有始有終地愛，也可以查驗出我們的愛的真假，因為我們通常都

是隨緣地愛人，情緒好時愛人，情緒不好時躲開；對可愛的、美麗的、聰

明的人愛他，不可愛的人不愛；在對象可愛時愛他，不可愛時跑掉，而真

正的愛是不管自己情緒的好壞、對方情況的好壞都愛他、關懷他。 

 

  夫妻關係提供人生的各種狀況，也是你在各種狀況中都無法不面對

的，愛是強者的道德，在婚姻中能鍛鍊一個人的人格更堅強，更能無條件

地愛人，是人格修養最好的環境9
 

 

                                                 
7
 曾昭旭，《發現愛情》(台北：漢光，1996)，頁 66，70。 

8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30。 

9
 曾昭旭，《不要相信愛情》(台北：漢光，1987)，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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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是關懷，但不應強迫對方成為另一個自己，彼此是獨立的主體，不應委屈對

方，要求對方來順從；人人都是自由的個體，兩人的愛要相互成全，而不是過度

以自我為中心，要考慮夫妻另一方，彼此妥協。在自尊自重中，為了家庭的和樂

幸福，盡心盡力為彼此幸福而努力，這就是情愛的展現。然而秀鳳、世民兩人沒

有深切體會，所以當彼此有隔膜發生，雙方的溝通能力不足，心扉沒有敞開，沒

有真誠面對，誰也不肯承認判斷錯誤，各自僵持想法是正確的，各自以行動展演

自己的想法，都覺得沒有被珍愛、被重視，沒有尋求相互的認同，自苦身心，彼

此痛苦。 

 

三、婚姻 

 

 （一） 

 

心理健康的情侶，無論是下意識層面或意識層面，都不會去壓服對方。他

們承認自我的自律自主，而且企求在兩個自由、平等的人之間實現一種共

融，這就是愛的本質10 

 

愛情不希望因為婚姻生活而消褪，只要雙方慷慨給予，相互成長，豐富自我內涵，

精神上交流熾烈。只是世民、秀鳳這對夫妻沒有開誠佈公，勇於表達，以致於心

飄移，隨境轉，埋下外遇的果。 

 

    秀鳳和世民的婚姻，讓秀鳳娶得身份的保障地位，獲取婚姻中合法的地位， 

 

「喔！身份……」很久以來她就不再想到「身份」了。「身份」曾經使她

驕傲，使她自信滿滿；但「身份」也曾經使她徬徨無助，傷心欲絕，而最

後，終於對它淡然了。她經過艱辛的心理歷程，然而，「身份」之於她，

還是一個敏感問題，也許終其一生，都會這樣的吧？11 

 

秀鳳經由外在的體制建制認同自己的位置，她的身份是人妻，自戀的看自己。所

以在婚姻中，一向自視滿滿，十足把握，決不讓自己自以為的主體身份被移位，

直到墮胎之後，夫妻關係有了猜忌的空間。讓他者有滲入的間隙，如此的時空，

夫妻如果一方沉默，一方沒有察覺，一方不再溝通，如此，縫隙漸大，無法修補

兩人的關係，遺憾的事必生。 

 

    兩人各自表述，活在沒有交集的平行時空中；愛欲從來和你沒有重疊，你從

來不在我意欲的所在愛我。所以，曾經愛戀、一直以為圓滿婚姻，都將隨生活磨

                                                 
10

 Ignatius Lepp 著，沈錦惠譯，《愛情面面觀》(台中：光啟，1981)，頁 141。 
11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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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淡漠，平淡細水長流的家居日常生活就成了義務。只有一方稍帶歉意，隱隱

感覺夫妻疏離，一方藉著工作麻痺自己，心結未解，苦痛傷痕仍在。 

 

  她突無被一股悵惘籠罩著。悵然中，她有對周圍景物──包括世民在

內──近乎有了朦朧陌生的感覺。陪著這種感覺，她陷入羞慚和心痛中。

不過這種感覺很快就過去了，也未對這種羞慚和心痛加以理解，只是急著

想把很強烈，卻又很生疏的感情表達出來。她脫口說： 

「世民：我愛你！」 

「哦！」世民好像吃了驚：「你，你說什麼？」 

「我，我愛你！」她竟羞紅了臉。 

世民沒有動靜。她猛地抬頭瞧去。世民還是傻楞楞地站在那裡。她永遠忘

不了他的那個模樣，但那是無論怎麼去比喻形容，也說不清楚的表情。12 

 

夫妻形同陌路，表面的和諧、敷衍塞責叫人難堪，情變的裂解就是在這種幽微隱

約中漫延。 

 

「那，你愛你先生嗎？像他愛你那樣？」一個冒失鬼突然向他瞪著眼睛。 

「這個，這個並不重要。」她避了開去。 

  對於這個問話，她雖然順口這樣回答了，可是事後卻深深困惑著。因

為：實在的，她回答不出來。當然，她是楊世民的妻子，婚前也有過纏綿

甜蜜的戀愛過程。那時候，她確切地知道，自己是那樣無我地，甚至於瘋

狂地愛著世民，真情實意是絕對錯不了。 

  可是，婚後呢？由少女夢一般的戀愛中走出，落實在同居共食的婚姻

生活之後呢？由純情之戀，到肉體之愛，再進而到平淡的家庭生活之後

呢？ 

  「我還是以海枯石爛，地老天荒那種愛去愛世民嗎？」她答不出來。

她苦笑了。
13 

 

夫妻因為價值觀的差異，對婚姻家居生活的步調不同，引發心糾結，沒有相互拳

打腳踢，上演全武行，只有當事人世民的怯懦個性，選擇用沉默的抗議姿態來護

衛他的價值觀念。他認為秀鳳愛他的方式該是為他楊家生育子嗣，成全他傳宗接

代的想法。但沒有開口溝通，心中的期望解不開，而妻子秀鳳仍活在單純天真自

我幸福感滿溢的感覺中。 

 

永不要錯以為別人愛自己是應該的； 

愛，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一種恩賜，值得我們用全心去感激14 

                                                 
12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28-229。 
13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30。 
14

 曾昭旭，《發現愛情》(台北：漢光，1996)，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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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愛當成理所當然，忘了感謝，視一切為理所當然，失卻溫柔體貼，彼此關

係易僵化。愛易逝，歡愉不再。夫妻相處價值觀有差異，應就事論事調整。 

 

 （二） 

 

那是秀鳳把肚子裡的孩子拿掉之後一年之事。 

拿掉孩子是她個人的意思。結婚還不滿兩年，就餵奶洗尿片，當老媽子黃

臉婆，她不甘心。她要多玩幾年。「家庭計劃」人員不是也說嗎？結婚三

年才生第一個，又三年再生一個；她至少還有清閒一年的「權利」。所以

儘管世民不願意，她還是理直氣壯的。 

「是個男孩！」世民白皙的臉頰透著陰沉。 

「三個月就分得出男女？」她莫名其妙地勃然大怒。「那個蒙古醫生瞎扯，

你也這點常識都沒有嗎？」 

「不管怎麼樣，你喪了我楊家一個骨肉！」 

「喲？你楊家的，對，只是你楊家的！」 

「你？……」 

「我？是我一個人的事嗎？」她激動得有些狂亂：「今天你要把話說清楚，

你不蓋章，那個蒙古大夫會動鉗子嗎？」
15 

 

秀鳳依自己的意思，也經由世民的同意，墮了胎。這是單純事件，但是扯上香火，

世民骨子裡還是重男輕女，養兒防老這一套哪。好吧，就滿足他的香火觀念吧。
16這就成了無解難題。保守的世民，面對自覺有主見、又理直氣壯得理不讓人的

秀鳳，夫妻間的權利義務，沒有溝通清楚，結果陷於各人的價值取向不同，最後

欲求不得、生命受傷，心中傷痕留下，姑且不管父權社會或相對女權伸張，夫妻

的共同生活、不是緘默不語、不是逆來順受，除了適應，不該是壓抑。夫妻之間

長此以往，將行同陌路、漸行漸遠，只是行禮如儀。一方冥頑不靈，一方寄望於

不可知渺茫的未來，彼此失卻迴旋自由空間，所以情緒變成無法流動，如一灘死

水。 

 

  適應有兩種形態，一是「委順」，一是「改造」。逆來順受即是一種委

順的方式，把一切現存的視為不可改變，不論自己的好惡，而只求順應之。

扭轉乾坤則是一種改造的形態，把一切所惡者均視為可改變者，而努力改

變之或去除之。17 

 

                                                 
15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27-228。 
16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28。 
17

 朱建民，《人間的悲劇與喜劇》(台北：漢光，1987)，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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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無私的。要對自己、對方誠實。但這兩人各自想望的。欲求不得，不必然代

表絕望，夫妻間應誠懇相待，從異中求同，修正，慢慢調整。 

 

    全力修補，信任了解、溝通協調、不是在擊敗對方、逞意氣之爭。有結解開，

相互尊重，而不是緊閉心扉，悶不吭聲。人和人之間本有氣質上的差異，對事情

看法也不盡然相同。夫妻生活一起，不要因為個人的頑固信念，毀掉兩人的婚姻

生活。 

 

四、外遇 

  對家庭這個語言秩序(即各種婚姻和親屬關係)的掌握，有助於每個人

充分認識到他或她的身份，知道自己所處的正確位置，明白到自己在和其

他人的相處關係中，自己所能享受到的權利的各種限制：如果是一種雜交

的、毫無制度的群體生活，那麼，就沒有人能夠同其他的人建立起有效的

相對關係。姓名、位置，這些都是供作辨認的符號。這些符號為主體提供

了他的個人身份、位置以及他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所佔的地位。18 

 

人有選擇的自由、有決定的權利；不介入他者的生活，沾惹是非。秀鳳元配、玉

蓮外遇者、人夫世民間，各有各的生活軌道，各有各的日子，因緣湊在一起，共

同出演一齣婚姻外遇難題。 

 

  她突然發覺，她與世民之間的感情，好像有什麼陰影，或者是某一種

變化。她開始擔心，而且有些疑神疑鬼。 

  這是很不好的情勢。幸而，另一樁事，佔去了夫妻倆的注意力；世民

因工作績優，榮升為正工程師。這是一般人十年的歷程，他竟五年內輕易

達到了。世民很興奮，為妻子的她，也感到莫大的驕傲。她，第一次欣然

感受到「妻以夫榮」的樂趣。 

「世民：我好樂，真難為你了。」她忍不住說。 

「嘿嘿！秀鳳，嘿嘿！」世民歡樂中，好像有什麼話要話，卻又吞了回去。
19 

 

夫妻因為拿掉孩子一事而出現感情裂痕，情感現陰影，波濤洶湧、暗流流竄。「命

運是不可能抹消的；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回應，如何活出自己的能力。」20世

民的應對是讓自己工作忙碌，讓夫妻情感疏離、降溫、急速冷凍。當妻以夫榮時，

「嘿嘿！秀鳳，嘿嘿！」21世民歡樂中，好像有什麼話要話，卻又吞了回去。世

                                                 
18

 梁濃剛，《回歸佛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學》(台北：遠流，1989)，頁 143。 
19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27-228。 
20

 羅洛.梅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台北：立緒，2001)，頁 129。 
21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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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沒說出口的是，既然愛我、為何不配合我；可是，我在外面已有情緒宣洩的管

道了，那人不再是林秀鳳妳，是另一楚楚可憐體貼善解溫順柔美的謝玉蓮。 

 

     「經常強求於別人的是，要求他們對我們情長意重，乃至被這種感情吞噬。

只有在別人對我們癡迷不已時，我們才有安全感，一旦出現缺乏癡迷的明顯跡象

時，我們就會開始擔心」22當心生懷疑，缺少信任，無可奈何，問題是情份還在，

夫妻名份還在，「入侵者」打破夫妻間的無聲默契。秀鳳內心的傷痛、不甘心，「法

律會保護妻子的合法權益的。哈哈！」，23人在極度憤怒傷痛中無法接受、無法釋

懷，心無所依，如無根浮萍，總想有個依恃。想破頭，外在能夠保障的就只有法

定的婚姻，「我們有婚姻的事實，法律會保障我這妻子的身份與權益。」24，心亂

如麻，玉蓮的出現，威脅著秀鳳的婚姻生活、介入秀鳳、世民的兩人世界。秀鳳

腳步微顛站不穩，世民的腳步也走歪。所以秀鳳要經由法定合理的地位為自己尋

找合法的解決。 

 

在這段時間，她一直力持鎮靜，甚至於談笑如常。她感到自己對於這個男

人是無愛也無恨了；現在，祇有盈盈的，實實的憤怒而已。是的，憤怒會

使人堅強起來。她就堅強又鎮定地面對這醜陋的一幕。
25 

 

謝玉蓮好像沒有躲避。楊世民卻衝過來輕易地奪下她手上的武器。謝玉蓮

逃進另一個房間裡去了。這一來，她完全失去自制能力了。 

「回去，我們的事，回去解決。」世民還是冷冷靜靜的。 

  「我跟你們拼了……」她狂亂地揚爪露齒，攻了過去。這時阿琪也來

制止她，她更是火上加油…… 

 

「我就要！你……」她找不到武器。 

「阿鳳，不要再打人了。」阿琪抓緊她的手臂。 

「不許妳再動粗！」楊逼到她的前面。 

「我就要！我有權利！」 

「到別人家行兇？還是權利？」 

「當然！因為我是楊世民的太太，我有權懲罰姦夫淫婦！」 

「妳說什麼？」楊反而倒退一步。 

「我說我可以告你們，打你們，甚至殺你們，就憑我這楊太太的身份。」

她笑著，站了起來，旋即又倒坐下去。 

「不可理喻，哼！太太？」 

                                                 
22

 雅各‧尼德曼著，杜默譯《現代人的愛情智慧》(台北：智庫，1997)，頁 85-86。 
23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34。 
24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31。 
25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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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你不承認，行嗎，法律會保護妻子的合法權益的。哈哈！」她

掙扎著又想站起來。26 

 

秀鳳以元配身份大鬧第三者謝玉蓮的家，又是打、又是鬧、憑藉的是和世民的婚

契、以及沒來由的自信、以及曾經對世民的人品過度的信任。失去理智的秀鳳、

憤怒盈滿腦門、心中滿是被背叛的傷痛，這口氣如何消解，只有打殺，抓姦在床、

當場羞辱姦夫淫婦。人生中遇到的難堪、自尊的喪失、讓秀鳳來不及省思自己和

世民的關係。一味情緒發洩，氣憤之後，侵襲自己的，決不是羞辱他人的快感，

而是生命中對自己的否定、對人生的懷疑。曾經的山盟海誓隨風而逝。受創最重

的是自己。秀鳳想不透的是只因墮胎，只因貪求無憂無慮，免洗尿布泡牛奶的黃

臉婆日子，不想太早受孩子綑綁束縛的日子，就這樣讓世民投懷送抱投入死了丈

夫的謝玉蓮懷抱。 

 

  秀鳳想不透的。兩人相處的互動，怎會以世民心的出走為依歸，怎會讓他有

藉口外遇求慰藉溫存於外人。 

 

「可是，他，楊先生並不愛妳……」謝玉蓮突然開了口。 

「什麼？妳說什麼？」 

「她說楊──妳先生並不愛妳！」阿琪揪住她，不讓她再衝過去。 

「哦？嘻嘻」她憤怒得獰笑起來：「楊世民！你說，你愛不愛我！」 

他張嘴結舌，說不出話來。她想起來了，現在姓楊的神情模樣，就像那次   

她突然說「我愛你」時十分相像…… 

「說！你說呀！」 

「哼！楊太太，妳倒可以先說：妳愛他嗎？」冷不防，謝玉蓮又插上一句。 

「妳！妳？……」 

「對呀！秀鳳！妳先說：妳到底愛不愛我！」楊世民和那個女人唱和起來。 

「你！你！」她，混身抖顫著。 

「妳說吧，妳愛不愛我！──就別提太太丈夫這個名份了。」 

「不！我要先提太太丈夫這個名份！」 

「好吧，那妳就親口證明我聽聽──這些年來，妳，真的深愛著我，你這

個丈夫嗎？」 

「楊世民你！」 

「不要躲，也不許說謊，妳說實話！」 

「我？……」 

「我說過，不要躲，要說實話；說假話，我馬上能從妳的眼神看出來。」 

「我為什麼要躲？我何必說謊？」 

「那妳就說，快──不要祇牢牢抓緊太太丈夫這空洞的名份！」 

                                                 
26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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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空洞的名份！而是……」27 

 

介入者玉蓮是新寡的少婦，介入秀鳳、世民的婚姻生活，世民編織謊言欺瞞秀鳳，

秀鳳全然不知、繼續當她的楊太太。直到發現，秀鳳自詡為法律賦予的正統地位，

擁有絕對正當理由的勝利地位。在面對丈夫的不忠、晴天霹靂、所以按兵不動、

伺機直搗巢穴，怎知陷入更深的憤恨偏執中，沒有深切的反省，只想經由外在體

制給予的名份求得公道，真是緣木求魚，因為夫妻情感的變質是要不回來的。 

 

世民既然愛太太秀鳳，還勾搭玉蓮，是因為焦慮、生子欲求的無法滿足，所以在

外尋求慰藉，逃避髮妻；他的外遇是逃避。是生命中因為求子不得而疏離。世民

依賴的是傳統觀念，「不管怎麼樣，你喪了我楊家一個骨肉！」
28
，世民非理性的

偏執受傳統價值所縛絆。深入骨髓的刻板觀念，讓世民自陷苦悶、無法超拔。 

 

文本中的小三謝玉蓮踩著自己人生紊亂的腳步，介入她人的家庭，因著丈夫死

亡，帶著孤女生活著，結識楊世民，因為自身的悲憐，所以同情之情油然而生，

這樣相濡以沫的愛，不是真正的愛，只是一種陷溺。 

 

愛是雙方的分享，是兩個獨立個體的喜歡，相互取悅、滿足。而非玉蓮單方面的

「我愛他」，愛上楊世民，她喜歡和他在一起。世民屈就環境，只為逃離秀鳳，

投入玉蓮的陪伴，同病相憐，兩人都有現實世界的創傷經驗，所以搭上，愛沒有

對錯，但是婚姻是有約定的。介入他人家庭不應該，再怎麼愛，也不能妨礙她者。

玉蓮是自私又執迷。這樣的愛不負責任。 

 

五、死亡 

有時因為愛，而得到救贖；也有時因為愛，而走向死亡29 

省思生命的價值意義：愛是信賴、一種深度的諒解與原諒。30 

 

原諒來自愛，來自夫妻情份。死亡是讓秀鳳放下我執的原因。「「死」是每種有生

之物的最終結局，「死」是人類無法抗拒的命運，「死」是每個人無從躲避的宿命」
31，因為趨近死亡的世民讓秀鳳昇華心性，放下成見，秀鳳體認後，確認對世民

的愛才是秀鳳原諒的元素。而今愛侶將死，終究放下執取，走向原諒。 

 

是的，盡力就是了。人生，誰知道呢？ 

                                                 
27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34-235。 
28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27。 
29

 蔡淑惠，《情感、信仰的潛意識迷陣》(台北：書林，2013)，頁 54。 
30

 蔡淑惠，《情感、信仰的潛意識迷陣》(台北：書林，2013)，頁 52。 
31

 鄭曉江，《超越死亡》(台北：正中，1999)，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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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半年之後，世民突感不適。做全身檢查的結果，說是身心疲勞過度，並

無其他疾病。不過，院方要他複檢，複檢結果說是一切「正常」。可是私

下通知了為妻子的她：世民肺部的惡性腫瘤，已經到了第三期…… 

而近年來，他經常感到不舒適，不過他還是蒙在鼓裡。她，必須強作笑顏，

繼續地矇騙下去。32 

 

世民慢慢走向色身衰壞，走向死亡。對秀鳳是一種啟蒙，人在情在，人亡，還賭

什麼輸贏，還爭強好勝，終不成夫妻圓滿情愛。既從醫師那裡知道世民病情，林

秀鳳了解人生，「生命，並不如想像那樣難理解與看透」33，不自找麻煩，自尋煩

惱。 

 

唉唉！不是想通了嗎？不是了然了嗎？尤其從周醫師那裡知道世民的病

情之後，自己是霍然澈悟了一切的。生命，並不如想像那樣難理解與看透；

人生，也是很簡易的東西，這是冷靜清澈的客觀立場上說的；一旦落入自

己的生命曲線，自己的人生行程上，那就霧蒸雲騰，千頭萬緒啦，嘻，這

就是人啊。人，就是自尋煩惱，自營業障的動物。當然，這又是在了解客

觀與主觀的差異之後的理解。34 

 

世民遇事一蹶不振，不堪一擊，面對傳宗接代的焦慮、無法排遣。而秀鳳顛覆世

民的價值觀；秀鳳、世民都太愛自己。所以才衍生外遇情事。他們兩人之間的愛

意，沒有包容彼此，沒有面對生命中的困境。秀鳳意興風發、只會爭身份、爭自

己的立場、自己的發言權、自己的法定權益，在面對世民外遇，老天爺的考驗，

秀鳳總要等到因病將死才放下釋然35； 

 

  人的內在崇高的程度總是與人克服外在條件限制的程度成正比的。外

在環境條件愈艱苦、愈惡劣、愈危險，人承受外在必然性的擔子愈沉重，

人的本質－克服障礙的內心自由的力量，就表現出愈大的威力，崇高就愈

是得到昇華。36 

 

秀鳳反省自己的抉擇，自己的矛盾、焦慮，正視自己的主體性，不再過度仰仗法

律。 

                                                 
32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36-237。 
33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25。 
34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26。 
35

 《李喬短篇小說資料彙編》頁 140-141。刊載 1986 年 3 月張素貞評述李喬《共舞》9 篇，標題：

現代的浮世繪，裡面講到〈共舞〉，約 300 字，講述內容。講最關鍵「經由回溯，讀者訝然聳動

的是，「痛苦」的源頭，竟是少婦執意墮胎。而主角由嫉恨轉為曲諒，是得悉丈夫已經生命垂危，

了悟到過往的滔天大罪該被寬宥。憑著這個念，她破除了「執著」，那曾因我執而引起的業障，

有可能就此化消了的。」 
36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上》(台北：新地，1990)，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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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她在心裡狂叫著，她不願意人家加入了自己的痛苦，她也不願意

加入人家的痛苦。每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痛苦。每一個人應該自己處理自己

的痛苦。37 

「拒絕呢？還是接受呢？」她一直拿不定主意。 

  不過，拿不定主意中，實際上她已然有了決定吧？雖然三十歲不到，

她愛過，也恨過；生命、人生，在她是頗為豐富而又透徹的了。那麼，與

玉蓮共舞，又算得什麼？當然，拒絕，也算不得什麼。38 

 

秀鳳面對丈夫外遇的對象玉蓮，在同一個土風舞社已經夠尷尬，這下子又要共同

攜手舞出雙人「詩情畫意」濃情蜜意的舞蹈。情感上的排斥理所當然，談原諒不

容易，彼此之間互別苗頭意味濃。秀鳳沒有誠實面對自己，不承認自己的溝通失

誤，以致於和世民間有歧異存在；而玉蓮的介入，有太多的自身際遇的投射，兩

人都沒有真實面對環境的遭遇，所以一起莫名亂舞在世民的外緣事件上；也因此

文本巧妙安排在倒敘回憶中，秀鳳的心結鬆解，要經由真正的兩人手心相握緊、

親密共舞，釋然看開來和解。是為秀鳳個人對這場鬧劇、對即將謝世的丈夫世民

曾經背叛的行為的看淡。秀鳳在自我療傷中自我克服，和小三謝玉蓮共舞，為的

要修補那顆曾被傷害的心，一起接受土風舞社老師的安排，再怎麼不願意總硬著

頭皮。秀鳳學習放下，揚棄過去、改變「舊我」，「我」不斷地經受自我克服、自

我投降、自我勝利
39，人自身的不完善、所以招致這些痛苦，「人，就是自尋煩惱，

自營業障的動物」。40所以當世民只剩六個月生命，夫妻間面臨生離死別，不放下

的心結自然放下。人生免不了痛苦，既然世民生命將走到盡頭，秀鳳放下心執，

以愛包容，放下心結。 

 

六、結論 

人性中最不合情理的亦即是人世中必然的情理，若果強要問為什麼？唯一

的答案是人生本就是一場不落幕的悲劇41 

 

文本楊太太林秀鳳、楊世民、謝玉蓮三人，沒有妥當安置自己的心，向外攀緣，

沒有處理自己的生命困境，沒有好好面對自己，都從他人的影像中照見自己人生

謬誤行程。所以，徒增痛苦。等到世民癌症上身，瀕臨死亡，秀鳳知道夫妻曾有

過熾烈的愛，既然丈夫將死，對過往看開，釋然化我執，原諒丈夫，放下心執，

坦然面對。 

 

                                                 
37

 鄭清文，《〈水上組曲〉.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卷 1》(台北：麥田，1998)，頁 298。 
38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37。 
39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上》(台北：新地，1990)，頁 127。 
40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文化中心，2000)，頁 225。 
41

 彭瑞金，《鄭清文》(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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